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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善”到“兼善”：孟子的推己及人思想

于素月　张 鑫

儒家重视推己及人，从孔子开始就

既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的忠道，又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恕道。忠道是从正面讲，关注的是善

的推廓；恕道是从反面讲，关注的是恶

的止抑。扬善与止恶形成一个循环，成

为儒家推己及人的实际内容与目标指

向。但问题在于，由己到人的“推”是

如何可能的？善又如何能够成为具体的

善行？“孟子的全部思考是从一种情感

出发的，那就是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

深切关怀。”（黄玉顺：《天吏：孟子的超

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孟子思想的系

统还原》，《文史哲》2021 年第 3 期）这

种关怀促使孟子更加注重阐发推己及人

思想，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

天下”（《孟子·尽心上》）。从“独善”到

“兼善”，孟子对上述问题均有着深入的

思考。

一、推己及人的心性论根基

推己及人从本质上说是道德行为，

对人如何能够做到推己及人的疑问实际

上也是在追问人如何能自觉并持续地践

行道德。对此，孟子给出的答案是性善。

“只有坚持人性为善，人们才有根据去行

善，去成就道德。” ［杨泽波：《孟子与中

国文化》 （修订本）］众多学者已经指出，

孟子是以心善来论证性善的，性善是因

为心善。在孟子看来，人人与生俱来地

拥有道德本心，也就是恻隐、羞恶、恭

敬（辞让）、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人皆

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

子·告子上》）。道德本心是善的，而且

也是仁、义、礼、智之性的端始，“恻隐

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只要将

道德本心扩而充之就可以发展为完整的

善性。

由于道德本心为性之端始，所以性

是本善的；因为道德本心能够扩充，所

以性又是向善的。孟子的性善论兼含性

本善与性向善双重内涵，前者从先验的

角度将人之本然定义为道德的存在，后

者则从直觉的角度对人之应然作出道德

的规定。在推己及人的语境中，孟子的

性善论旨在说明，人自身即道德的主体，

道德本心便是人成就道德的内在根据和

动力。更为重要的是，道德本心对人践

履道德的要求是自然而发、不假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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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在孟子所举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的示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

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

然也。”（《孟子·公孙丑上》）看见将要

坠井的小孩子，任何人都会骤然产生一

种紧张情绪，并顿生抢救他的念头，而

且其中不掺杂救人以外的其他想法。这

就是道德本心之于人当下即为的道德命

令。“孟子举出此例，其目的是让每个人

置身其中，设身处地，反省到自己亦必

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

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亦有过众

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不忍人之心的

存在。”（梁涛：《孟子解读》）

孟子非常重视恻隐之心，一方面是

因为恻隐之心是发自生命深处的爱心、

同情心，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共情心。

另一方面是由于恻隐之心为仁之端，孟

子视“仁，人心也”，因此恻隐之心可以

包举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也就是

朱熹所讲的：“恻隐是个脑子，羞恶、辞

逊、是非须从这里发来。若非恻隐，三

者俱是死物了。恻隐之心，通贯此三

者。”（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三）

孟子还指出恻隐之心的两个特征，

一是作为成就道德的内在动力，恻隐之

心的发用不受环境的制约，显达者有之，

身遭横逆者同样有之。对此，孟子举了

舜的例子：“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

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

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

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

心上》）舜居住在深山之中，虽与木石相

处、鹿豕往来，但等到他听到一句善言，

看到一件善行，善性便如江河决口一般，

浩浩荡荡无所阻挡。孟子认为，其中的

原因就在于舜有不同于野人的“几希”，

这“几希”就是恻隐之心。二是恻隐之

心的施用对象具有普遍性，不独局限于

孟苑孟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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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孟子指出恻隐之心也可以推及动

物，从而表现出仁慈的感情和行为。《孟

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一次齐宣王本

拟用牛做供品来祭祀，后来看到牛临死

前恐惧和颤抖的样子，于心不忍，就临

时换成羊。孟子对齐宣王的做法表示赞

许：“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

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里

的“仁术”是由对动物生存处境的悲悯

而引起的对动物的一种保护行为，其背

后反映的是恻隐之心施用的普遍性，能

够引发人珍视一切生命的情感。

能够推及禽兽的恻隐之心，自然能

够推及于人，而推及于人的恻隐之心的

发用又不受环境的制约。由此，孟子也

从心性论的角度，对推己及人的必然性

作了自洽的说明。

二、价值评判标准的重构

在孟子看来，推己及人不能仅是理

论的，还应当是实践的。心性上的共情

固然是推己及人的前提，但善性落实为

善行还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这就必然

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私利心，

二是如何看待并运用财富、爵位。事实

上，两个问题又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在

私利心的驱使下，财富与爵位极易变成

个人私物，而不能有所“推”；同时，财

富的积累与爵位的提升又容易激发更大

的私利心，而不能有所“及”。对此，孟

子从两方面入手对价值评判标准进行了

重构。

首先是义利之辨。

朱熹讲：“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朱 熹：《与 延 平 李 先 生 书 》，载《朱 子

全书》第 21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二四）在义利观上，孔子确定了四条

基本原则：一是承认追求利是人的本

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

仁》）；二是不排斥追求合理的利，“富

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

语·述而》），但在追求利的同时要“见

利思义”“见得思义”；三是当利与义发

生冲突时，要以义为先，“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

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四是在如何看待义利上能够区分君子与

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

语·里仁》）。从逻辑上讲，孔子的义利

观已相当周延，有学者指出，孟子在其

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推进就是区分了不

同向度。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义利

之辨引向政治领域，将其聚焦于为政者

这一关键人群。

孟子虽然承认求利是人之本能，“欲

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上》），

但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应当追求符合“义”

之要求的“利”。孟子与陈臻的对话即为

一佐证。孟子在齐国时，齐王送金百镒，

他没有接受，但在宋国和薛国时，分别

接受了七十镒和五十镒的赠金，陈臻对

此疑惑不解，孟子解释说：

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

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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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

“闻 戒，故 为 兵 馈 之。”予 何 为 不

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

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

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

面对“利”，君子有所取，有所不取，取

之有义，用之有道。由此，在个体层面，

孟子同样不否定为政者的私利心。当齐

王承认自己好“世俗之乐”时，孟子不但

没有对其进行批评，反而讲“王之好乐

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孟子·梁惠王下》）。不过，为政者不

仅具有个体这一面向，其还是权力的拥

有者和施用者，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就

不能单纯地从私利的角度去制定治国方

略，而应考虑到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孟

子不否定为政者个体层面的私利心，原

因就是只有从人同此心的角度去启发、

引导为政者“与民同之”“与民同乐”，政

治生活中的“义”也就是仁政才会成为

可能。

孟子虽然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但也

是政治上的权变者。在他的道德理念

中，仁义是人的内在天性，道德本身即

为目的，但为了说服君主实行仁政，他

也会向君主反复说明政治上的“义”可

以转化为实际的“利”。梁惠王东败于

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富国强兵

之心不可谓不迫切，然而孟子见到梁惠

王还是讲“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因为孟子从

根本上看到只有实行仁政，满足民众的

利益诉求，民众才会主动守护自己的国

家，最终实现仁者无敌。“推恩足以保四

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

王上》）在仁政的语境中，为政者的私利

心成了推己及人的端始，由己达人，再

由人达己，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朴素

认知里，构成一个受益循环。由此，孟

子在将私利心作了转进与升华的同时，

也揭示了义与利的统一性。

再者是“天爵”“人爵”之辨。

私利心通过引导可以成为推己及人

的端始，然而，推己及人在私利心那里

仍旧只是手段，目的是借助推己及人获

得更大的利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因

此要让推己及人成为实实在在的付出，

还需要揭示财富和爵位的本质。对此，

孟子首创了“天爵”与“人爵”的概念：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

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

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

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

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天爵，是价值世界中的道尊德贵；人

爵，是感觉世界中的位尊爵贵。”（蔡仁

厚：《孟子的价值、伦理观》）两者的差别

在于：人格上的尊贵不假外求，反身而

得，是永恒的、不变的；权势上的尊贵是

求在外者，是暂时的、可变的。两者的

关系，在孟子看来，人爵是天爵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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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用心于仁义忠信，天爵朗现，人爵自

然随之；而心思外驰，以天爵为获得人

爵的工具，人爵既得便弃其天爵者，人

爵亦终将不保。所以，孟子又讲：

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

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

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

上》）

孟子在这里的逻辑是清晰的，公卿大夫

的官职既能被赐予便能被剥夺，因此人

人热衷追求的人爵并非“良贵”，真正的

“良贵”只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爵，其既

为天所赋予便终生不会被剥夺。但问题

是，修其天爵，人爵真能从之吗？这一

问题的实质关乎德福是否一致。

常识与逻辑告诉我们，“在现实的

人间社会，有德者未必即有福；‘德’与

‘福’是综合关系，而不是分析关系”（蔡

仁厚：《孟子的价值、伦理观》）。然而，

孟子还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苟为善，

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

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

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

下》）孟子以古公亶父受到狄人侵扰，被

迫迁往岐山而终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子

孙和宗周基业之事例说明，“成功”虽然

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从更长的时空

背景来看，为善为德，修其天爵一定会

获得现实的厚报。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在

偷换概念或者强词夺理，因为其创制

“天爵”这一概念的目的并非专为论证

德福关系，也并非要对人的境界高低进

行分判，而是旨在通过调转天爵与人爵

的从属地位，对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

判标准进行重塑。借由这一重塑，他试

图将世俗的功利世界改造成为道德的世

界，从而为人正确看待富贵、爵位，摆脱

私利之心，践行道德提供充分的形而上

的价值自信。

如果说孟子的义利之辨是继承中的

创新性发展，那么天爵人爵之辨就是其

原创性思考。前者旨在将私利心在现实

世界进行引导、改造，使之成为仁政的

端始；后者则意欲在道德世界的建构中

将私利心悬置于后，以突显仁义道德的

优先性。二者共同为推己及人由理论变

为现实奠定价值观上的基础。

三、推己及人的实践路径

推己及人从理论变为现实还关涉实

践路径的问题。对此，孟子一方面强调

推己及人以仁爱为表现形式，为其落实

提供最为可行的“中道”路线；另一方面

又对士人群体提出希冀与要求，为推己周太王（古公亶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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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指明引领者与推动者。

仁爱是普遍之爱，同时又是差等之

爱，有亲疏远近、先后次第之别。推己

及人以仁爱为表现形式，“由己推人，由

近及远，以自己为起点，而渐渐扩大；由

近远之程度，而有厚薄”（张岱年：《中国

哲学大纲》），既注重了恻隐之心遍润一

切的普遍性，也兼顾了推己及人落实为

实践的差等性。普遍性保证推己及人能

够充其极，差等性保证推己及人能够可

行，从而最大程度地契合人伦之道。可

以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上》）的人伦之道，决定了推己及人的实

践必须由近及远。孟子讲：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

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对 于“物 ”和“爱 ”，朱 熹 解 释 说：

“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

之有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人只

有先孝敬自己的父母双亲，关爱自己的

兄弟姐妹，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而后

才会去关爱其他人、同情陌生人，进而

才会善待禽兽草木。在孟子看来，这不

仅符合人之常情，是“推己”的应有之

义，而且是区别于杨墨极端思想的“中

道”之举：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

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

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

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

也。（《孟子·尽心上》）

杨朱“为我”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墨子

“兼爱”是极端的利他主义。极端的利己

主义破坏的不仅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的群己关系，而且戕害人所本具的恻隐

仁爱之心；极端的利他主义一味强调造

福于所有人，却忽视差异，导致实践工

夫没有抓手可言。孟子批评“杨氏为我，

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

子·滕文公下》）。无君是因为不承认

“义”的存在，“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无父是因为消除“亲”的差别，“未有仁

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两者既不符合实情，也不符合中道的要

求，因此孟子称他们是“执一”。推己及

人所强调的仁爱是将“老吾老”“幼吾幼”

的情感“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出

发点在己，落脚点在人，是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也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因此

孟子称之为“执中”。执中便不拘泥，也

《孟子》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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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制，可随情况变化而做调整，正如

《颜氏家训》所讲：“墨翟之徒，世谓热

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

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省事第十二》）推己及

人的实践路径便在这种“执中”下得以

展现。

此外，孟子还强调推己及人需要专

门群体的引领与推动，他将目光投向的

是士人。

孟子选择士人作为推己及人的引领

者和推动者，有其历史原因：从地位上

看，士人居贵族之末，同时又是士农工

商四民之首，处于可上可下的位置；从

构成上看，士人由阶级地位下降的贵族

和阶级地位上升的庶民组成，成员庞杂；

从数量上看，战乱频仍导致贵族子弟没

落，工商致富导致庶民子弟升格，使得

士人数量增多；从教育程度上看，士人

群体大都接受过专属于贵族的教育。但

与之相比，孟子更看重的是士人“无恒

产而有恒心”的品质，因为其充分“突出

了士能够超越环境限制（包括经济条件）

而安贫乐道的志趣”（杜维明：《孟子：士

的自觉》）。而超越个人得失，有恒心为

全社会争取利益的士人精神，恰恰与推

己及人的精神高度相契。

为此，孟子向士人提出了“尚志”的

要求。所谓尚志，按照孟子自己的解释

即“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也

就是崇尚仁义之道，做到居仁由义。看

似简单的要求背后实际上大有深意，一

方面士要成为推己及人的身体力行者，

需要时时修身，反身而诚，做到“穷不失

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另一

方面，士要成为推己及人的推动者，既

要“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又

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孟子·万章上》）。在孟子那里，士已

然成为仁义之道的自觉者，同时也是王

者之师、万民之师的觉他者。可以说，

在推己及人实践路径的思索上，孟子不

仅有着何种表现形式最佳的深度考量，

而且也为这条路径指定了最为坚定的卫

道者——士人。

综上所述，孟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在

充分考虑人我、群己、知行、义利等关系

的基础上由性善论出发，通过重建价值

评判标准，规划现实路径，以保证理论

是能够实践的，实践是可行的，从而最

大限度地使善性落实为善行。他的这些

思想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

古代慈善思想的重要源头，对我们今天

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和理论价值。故而，在新时代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挖掘和弘扬孟子的

推己及人思想当为题中应有之义。

［于素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

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基金管理部负责

人，一级调研员，高级会计师；张鑫：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为山东省 2024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

项目“齐鲁家风家训中的慈善思想对新

时代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意义研究”阶

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BWS171］


